
单位 浙江恒翔新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年产 15 万吨表面活性剂、20 万吨纺织专用助剂建设项目

项目地址
嘉兴市海盐县西塘桥街道东至空地、南至护塘河、西至空

地、北至翁金线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

项目负责人 董慧盈

公示信息类别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项目简介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桐昆集团)是一家以 PTA、聚酯和涤纶纤维制造

为主业的大型股份制上市企业，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桐乡市。企业前身是成立于

1981年的桐乡县化学纤维厂，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现拥有总资产 400多亿元，

下辖 3 个直属厂区和 19 家控股企业，员工两万余人。2011 年 5 月，桐昆股份

（601233）成功登陆资本市场，成为嘉兴市股改以来第一家主板上市企业。

桐昆集团现已具备 620万吨聚合和 680万吨涤纶长丝年生产加工能力，420
万吨 PTA年生产加工能力。公司主导产品为“GOLDEN COCK”牌、“桐昆”牌涤

纶长丝以及聚酯切片，涤纶长丝有 POY、DTY、FDY（中强丝）、复合丝和平

牵丝等五大系列 1000多个品种，聚酯切片有大有光、半消光、阳离子等多个品

种。“桐昆”牌产品畅销国内，并远销南美洲、欧洲、中东、南非、韩国、越南等

6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我国化纤工业持续快速发展，化纤产量占全球三分之二以上。桐昆

集团作为化纤行业龙头企业，一直致力于主业化纤版块的做强做大。随着化纤主

业的不断发展，相应的各类辅料包括化纤纺丝油剂等的需求量也日益增长。

在此背景下，桐昆集团浙江恒腾差别化纤维有限公司(桐昆集团下属子公司)
与鹏裕贸易有限公司投资成立浙江恒翔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恒翔公司)，以发展

高科技、高附加值的高端专用化学品，建立高技术含量、实行清洁生产、上下游

协作配套化工产业体系，重点开发与发展新领域精细化工产品高科技企业。

桐昆集团现有涤纶长丝产能 600万吨/年，预计到 2020年新建项目释放聚酯

熔体直纺产能 150万吨/年。为降低整个集团公司下游长丝企业原辅料采购成本

并稳定原辅料来源，进一步发挥桐昆集团在区域布局上下游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的

优势，进一步优化产业链，发展上下游产业链，以满足桐昆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

聚酯熔体直纺项目辅料纺丝油剂的需要。浙江恒翔新材料有限公司在海盐经济开

发区新材料及化工园区新征用地 200亩，新建生产厂房以及配套的辅助工程，并



设置 12套乙氧基化装置、6套酯化装置，10套纺丝油剂装置及辅助设备，形成

年产 15万吨表面活性剂、20万吨纺织专用助剂的新建项目。

现场调查、检测/采样人员名单及建设单位陪同人

调查人:汤其龙、董惠盈

调查时间:2022.01.13

采样人:李俊杰、吕立峰

采样时间:2022.2.22-24

陪同人:蔡敏杰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氢氧化钾、氢氧化钠、乙酸、环氧乙烷、环氧丙烷、过氧化氢、碳酸钠、噪声

检测结果

（1）化学有害因素：通过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采样、分析、检测，

结果显示：本项目各岗位空气中的氢氧化钾、氢氧化钠、乙酸、环氧乙烷、环氧

丙烷、过氧化氢、碳酸钠的浓度均符和 GBZ2.1-2019标准要求。

（2）物理因素：根据本次对用人单位工作岗位噪声进行的检测，各岗位检测结

果均符合 GBZ2.2-2007标准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评价结论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

的有关规定，本项目属于基础化学原料制造，判定该项目属

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建议

1整改建议

建设单位应为原料仓库（甲类）、原料仓库（乙类）配

置应急洗眼喷淋装置，应急洗眼喷淋装置应能够正常工作并

能够保证服务半径在 15m 范围内，或可在 10s 内到达。

2持续改进建议

2.1 职业病防护设施

（1）加强操作过程中的自动化、机械化和密闭化或隔

离操作。有效采用局部排风的方式降低作业区域内有毒有害

物质的浓度，并确保应急救援设施及防护用品处于正常待用

状态。

（2）加强职业卫生防护设施的维护和保养，确保定期

检查局部排风设施、应急喷淋洗眼器装置等设施的使用状

况，确保设备正常，有效运行。

2.2 职业卫生管理

（1）建设单位应根据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职



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进一步补充完善公司职业卫生管理台

账。

（2）建设单位应进一步加强职业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

提高工人个体防护意识。

（3）建设单位按照职业病防治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职

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 的规定应定期对接触职

业病危害因素的员工进行岗前、岗中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体

检，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监控关键岗位作业人员的健康

状况。同时加强企业的职业卫生、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提高

员工的职业病防护意识。

（4）建设单位应按《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158-2003 标准要求，在工作场所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

标识、中文警示说明。

（5）进入储罐、反应釜等有限空间作业，应严格按照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4]第 69 号《有限空间安

全作业五条规定》严格实行作业审批制度，严禁擅自进入有

限空间作业；必须做到“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严禁

通风、检测不合格作业；必须配备个人防中毒窒息等防护装

备，设置安全警示标识，严禁无防护监护措施作业；必须对

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严禁教育培训不合格上岗作业；必

须制定应急措施，现场配备应急装备，严禁盲目施救。

2.3 个体防护

（1）加强个体防护用品正确佩戴的培训，加强现场操

作个体防护用品佩戴的管理，为现场增设个体防护用品存放

柜。

（2）建设单位为员工配发的个体防护用品应保证能够

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定期更换，防毒口罩、防护手套等防护用

品应能够随时领用更换。加强对作业人员的监督管理，尤其

是防毒面罩、防护面罩佩戴情况，确保其在工作过程中正确

佩戴个体防护用品。

2.4 应急救援

（1）加强应急救援系统的建设，完善职业危害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定期对应急救援器材（应急洗眼喷淋、空气呼

吸器、报警器等）和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保养，确保完好。

（2）建议用人单位定期针对受限空间应急预案进行培

训及应急演练。

3建议

（1）本报告是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现有生产运行

情况进行的识别、分析、检测和评价。如果本项目今后在产

品、产量、原辅材料、生产工艺等方面发生变化时，需另行



评价。

（2）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有关规定，

应将本次控制效果评价结果向从业人员公布，并将评价结果

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

（3）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

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建设

项目应形成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备查，同时进行信

息公示。

（4）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

监督管理实施细则》（浙安监管安健〔2017〕68 号），建

设单位应当在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评审完成之日起 20 日

内，通过公告栏、网站等方式及时进行信息公示，并方便供

本单位劳动者和卫生监管部门查询。

（5）企业应按（原国家安监总局第 48 号令，2012 年 6

月 1 日 起 实 施 ） 要 求 ， 登 录 “ 浙 江 政 务 网 ”

（http://zwfw.zj.gov.cn/）进行职业病危害《职业病危害

项目申报管理办法》项目电子数据申报并上报当地职业卫生

监督管理部门。

（6）根据卫生健康委员会第 5号令《工作场所职业卫

生管理规定》，企业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

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此外本

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项目，应每三

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完善环氧乙烷有毒气体报警装置的分析与评价；

2、细化动力车间巡检岗位接触噪声的分析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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